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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光 

1、「我」與「前四」沒有差異 

2、「我」與「前四」並非相等 

 ｜ 
 「非第五」 

真諦 
1、「我」異於「前四」 

→即可明確指出兩者的差異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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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寶 

以『我』不可說『異』──是『第五』故； 

 ↑ 
 異於前四 

亦不可說『一』──非『第五』故。 

 ｜ 
 同於「前四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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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託「蘊」立「我」 

   ↑ 

   有   認知 

 

色境←眼根、光明、空間、作意 

 

依於「眼根」立「色」 


